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做好深度贫困地区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州（市）水利（水务）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水利部关于扎实做好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通知》（水农〔2017〕451号），扎实做好云南省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保障工作，推进全省脱贫攻坚，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安排部署，把做好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坚持把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具体行动，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抓手。

二、主要目标

根据云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规划和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要求，到2020年，全面完成27个深度贫困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任务，深度贫困县农村集中供水率争取达到8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重点解决建档立卡43899户、170838人的饮水保障问题，即通自来水或饮水有保障，人均每天可获得水量不低于20升，人力取水半径不超过一公里。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州市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切实落实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高度重视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加强领导，强化责任，进一步聚焦贫困地区，检查督促各市县将解决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纳入党政领导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改革、财政、扶贫部门、驻村工作队等联系机制，努力推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二）扎实做好基础工作。各州市要根据云南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十三五”投资规划及其分年目标任务，按省级下达的年度投资计划指导县级编制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年度工作实施方案，并将工作内容细化至具体乡、村。以省扶贫办提供的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人口中存在饮水问题的人口为基础，依据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精准识别及时掌握贫困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真实情况，防止盲目提高标准。按照脱贫攻坚要求，把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规划与当地扶贫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紧密结合，科学合理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方案。同时，加大对市县、乡、村技术帮扶力度，通过组织专家团队、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形式，指导深度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管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

（三）积极筹措建设资金。省水利厅、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等部门积极向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委汇报对接，力争给予我省深度贫困地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分解中央资金和安排省级资金时，优先保障和支持深度贫困县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怒江、迪庆水利部门要积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情况，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纳入中央财政新增“三区三州”脱贫攻坚资金重点支持范围。加大贫困地区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切实解决好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贫困县要加强各类扶贫资金、援助资金的整合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与管理，精准施策，用好用足国家相关政策尤其是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千方百计足额落实工程建设资金，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顺利实施并如期发挥效益。

（四）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执行项目建设各项管理规定，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和进度控制，强化合同管理。工程建设中要加强对项目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采取旬报、月报及定期督查等方式，及时掌握工程建设进展情况，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验收。
（五）强化工程运行管理。各州市要在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的同时，突出工程运行管护，避免因管理不到位而出现农村饮水安全不稳固、易反复问题。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工程县级管理机构，明晰工程产权，落实工程管护主体，积极推行“基本水价+计量水价”的两部制水价，落实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加强工程管理维护，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强化水源保护，按规定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完善相关防护设施建设和标志设置；做好水质检测监测，逐步建立“千吨万人”以上水厂水质化验室日检、区域水质检测中心巡检、卫生计生部门监测的水质检测体系，保障水质安全，确保每个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都能早日用上安全洁净的饮用水。

（六）严格考核工作要求。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优先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是一项政治任务。各有关州市要按照年度脱贫目标，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考核机制。考核评估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根据有关规定严肃问责。加强调研、总结深度贫困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成效、典型经验，广泛宣传、及时推广，营造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重点工作

（一）实施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对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及其所在贫困村饮水保障情况实施精准识别、动态管理，重点关注水源变化、水质提升和运行保障等问题。

（二）因地制宜提升供水保障能力。通过配套净化消毒设施，新建水源工程、延伸或改造管网等措施，有力有效提升水质达标率、供水保证率、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
（三）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向受益区群众宣传生活用水卫生知识，逐步提高群众安全饮水意识；制作饮水保障“明白卡”，向群众宣传脱贫攻坚饮水保障标准，进一步明确饮水水量、水质及水源保护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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